
第 1790號公告 建築物條例 (第 123章 )

現公布註冊承建商紀律委員會 ( ‘委員會’ )已於 2025年 1月 9日根據《建築物條例》(第 123章 )  
( ‘該條例’ )第 13條的規定進行研訊，並信納：

(A) 亞智通訊有限公司 ( ‘該承建商’ )身為根據該條例第 8A(1)(c)條名列小型工程承建商名冊
的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 (公司 )，

(1) 於或約於 2015年 4月 18日，在未事先獲得建築事務監督的書面批准及同意下展開
或進行建築工程，即在香港跑馬地桂芳街 8號上層天台 ( ‘該處所’ )豎設用於支承天
線或收發器的構築物，因而違反該條例第 14(1)及第 40(1AA)條，於 2016年 7月 
21日在東區裁判法院被定罪 (該條例第 13(2)(a)條 ) (控罪 1)；

(2) 呈交日期為 2015年 5月 28日的表格MW05，核證已展開和完成第 III級別小型工
程項目第 3.9項所描述的工程，即在該處所豎設用於支承天線或收發器的構築物，
而該工程並不屬第 III級別小型工程項目第 3.9項所描述者 (該條例第 13(2)(j)條 )  
(控罪 2)；以及

(B) 王炳州 ( ‘王先生’ )身為根據《建築物 (小型工程 )規例》(第 123N章 )第 12(7)(a)(ii)條，
獲該承建商委任代其行事的獲授權簽署人，

(1) 在日期為 2015年 5月 28日，由承建商呈交的表格MW05上簽署，核證已展開和完
成第 III級別小型工程項目第 3.9項所描述的工程，即在該處所豎設用於支承天線或
收發器的構築物，而該工程並不屬第 III級別小型工程項目第 3.9項所描述者 (該條
例第 13(2)(j)條 ) (控罪 3)。

 委員會命令：

(a) 就控罪 1，譴責該承建商；
(b) 就控罪 2，譴責該承建商；
(c) 就控罪 3，王先生被判罰款港幣 5,000元；以及
(d) 該承建商及王先生須共同及各別地支付：

 (i) 就建築事務監督方面經評定的費用，款額為港幣 21,000元；以及
 (ii) 就委員會研訊方面經評定的費用，款額為港幣 25,000元。

2025年 3月 28日 註冊承建商紀律委員會主席趙恒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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